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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066条确立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这在维护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是在立法上还存在着不足，比如财产分割范围不够明确、适用情形较狭窄、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护等，

所以对婚内夫妻财产的分割进行研究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在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和稳定婚姻关系原

则的指导下，并增加具体分割事由以及其他重大事由作为兜底条款，明确分割范围并准确界定夫妻共同

财产，选择适当的分割方法，并增加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具体措施，该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

功效。这样可以对我国的相关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救助，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以此来促进我国法治公平的

实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对我国婚姻法的完善提供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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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066 of the Civil Code establishes the system of dividing the joint property of husband and 
wife within marriag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property relationship be-
tween husband and wife, 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scope of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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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is not clear enough,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is narrow, and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re 
not protected,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and discuss the division of marital property.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e prin-
ciple of stable marriage relations, adding specific reasons for division and other major reasons as 
catch-all clauses,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division and accurately defining the joint property of hus-
band and wife, choosing appropriate division methods, and adding specific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can the system give full play to its due social effectiven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 that it can provide legal aid to relevant vulnerable groups in our country and protec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so as to promote the fair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our coun-
t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hope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
na’s marriag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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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当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复杂，传

统婚姻习惯中的“同居共财”的观念已经与社会现实有所脱节。一方面夫妻双方的财产保护意识越来越

强，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夫妻间的财产经济纠纷却逐渐增多[1]。夫妻双方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

在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形下，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请求

对婚内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司法实践案例日益增多。近几年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就是，在不离婚的情

况下，一方夫妻起诉另一方提出要求分割由两人共同拥有的财产，显然这是非常困难的，败诉的特别多，

案件的难度特别大。所以对婚内夫妻财产的分割进行研究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2. 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现实困境 

2.1.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不够明确 

共同财产，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为共同财产。1993 年的《财产分割意见》第 4 条规

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夫妻在事实上处于分

居生活的状态，但从法律上而言，夫妻关系仍然存续，因而分居期间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为共同财产

[2]。 
财产划分问题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难题，也是夫妻双方经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焦点。出现财产分割纠纷的原因在于不能准确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时，夫妻

共同财产的认定是财产分割的核心问题。财产分割纠纷的根源在于难以准确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因此，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在婚姻家庭纠纷处理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确定夫妻共同财产时的难题是：1、
关于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2、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2.1.1. 关于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根据现行《婚姻法》第 17 条第 3 项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一方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应确定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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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然而，目前法律没有对“收益”进行具体的定义和解释。就知识产权的收益性质而言，可以将其

分为即得经济利益和预期经济利益两种。即得的经济利益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收益，这无疑

应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对于预期经济利益，根据 1993 年的《财产分割意见》第 15 条规定：离婚时，

夫妻一方婚后未实际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该方所有。可以看出，该意见只将已经实际取得的经济

利益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将预期经济利益排除在夫妻共同财产之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二)》第 12 条中作出了规定：婚姻法

第 17条第 3项所指的“知识产权的收益”指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

财产性收益。这个解释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包括已经实际取得的经济利益以及已经明确可以取

得的财产性收益。这样，预期经济利益也被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之中[3]。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在离婚时，婚姻存续期间一方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应被视为夫妻共

同财产，包括已经实际取得的经济利益和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婚姻

期间一方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权益，同时也符合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 

2.1.2.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关于《婚姻法》第 17 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4]。这具体包括： 
1)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2)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3)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破产安置补偿费。 
一次性费用，如军人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应作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对于婚姻持续时间

较长的夫妻，可以将此类费用转变为共同财产。 
赠与财产，婚后父母出资为双方购置的房屋属于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除非明确指定给其中一方。 

2.2. 法定适用情形狭窄且难以认定 

夫妻的共同财产是维系婚姻、保障婚姻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不符合法定情形，法院一定不会

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民法典》第 1066 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一) 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

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二) 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婚内分割财产只有这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的核心是对方有过错的行为，并且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

财产利益。很多起诉的原告就是依据适用的这个情形，只不过举证难度很大，通常都需要申请法院调取

证据，法院认定对方有过错也很严格。第二种情形是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有病，另一方不给钱。 
这两个情形就是法律唯二赋予的情形，于此同时司法解释又重申了婚内请求分割财产只有这两种情

形。再一次明确限定了权利行使的边界。婚姻法第 38 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民法典第 1066
条规定情形以外，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就是彻底的焊死了，也导致了

实践中很大一部分原告的起诉被驳回了[5]。 
根据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的规定，对于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

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未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由主张分割财产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由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等行

为往往在秘密中进行，要求申请方提供证据的难度相对较大，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非常不公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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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权益救济的实现[6]。 

2.3. 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护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债权人不知晓协议的具体内容时，该协议无法对债权人产生约束力。在这种

情况下，债权人有权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已经知

晓并同意了协议的具体内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婚内协议中，一些约定可能会没有效力或受到一定限制。举例来说，对于一

些未进行产权转移的不动产或约定分配给子女的财产，在法律上被视为尚未实施的赠与行为，因此，在

完成过户手续之前，这些约定是无效的。 
此外，尽管协议中约定了个人的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双方就无需承担共同的家庭开支责任。

对于协议未涉及的开支，夫妻双方应共同承担。如果一方患病或失去经济来源，另一方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同时，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共同承担子女的抚养责任，无法通过任何约定来免除这一责任。因此，在

抚养子女方面，不能将全部责任完全分担给其中一方。 
婚内协议一旦签订即具备法律约束力，除非能够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否则任

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撤销协议。在夫妻发生离婚纠纷时，应按照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来执行。 
由此可知，婚内财产分割对债权人的效力不具有约束力除非是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内的财产

进行了分割，并且将协议公布出来。如果没有将协议公布出来，那么推定债权人为不知道，所以债权人

不知道，那么夫妻之间对外还是承担连带责任，这严重影响了债权人的利益。 

3. 完善我国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建议 

3.1. 扩大婚内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 1066 条只明确规定了两类可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事由，范围相对来说较为狭窄。

为了使制度能更好的运行，跟上高速发展的时代的节奏，也为了更好的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稳定，应

该再补充一些或者干脆直接规定一条兜底性条款[7]。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针对可分割事由的列举是不可能做到详尽的，夫妻申请分割理由婚内共同财

产的理由也会像申请离婚的理由一样层出不穷。其次，对某些情形的适用可能有幅度的限制，例如情节

轻微的时候可能就不能适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度，但一旦累积到情节严重的情况时，一方就可

以向法院申请对夫妻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因此，为了使制度顺应瞬时万变的社会和未来的需求，为

了维护法律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在立法时可以设立概括式的兜底性条款以备不时之需。 

3.2. 具体化财产分割范围及依据 

《民法典》第 1066 条仅对夫妻财产的划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未明确划分的范围。关于夫妻财

产的划分，究竟是以共有的共有财产为基础，还是在分割后仍需继续保留，学界历来争论不断。有的

学者主张，应当将夫妻共有的财产完全分开，这样才能避免因分割后另一方继续侵占，引起新的纠纷，

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佟志勇表示，分割并不是要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而是要按照双方的主张来划

分[8]。 
尽管域外法律规定必须对夫妻全部财产进行分割，但这与民法所构成的婚姻、家庭财产制度和中国

传统的家庭生活制度相违背。中国成立联产部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加一条救济途径在夫妻共有财产制度下，

所以应当重视对夫妻共有财产的救济，而并非侧重于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法院在做出裁决时，应当

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案件分割开来，同时还要考虑到所需的生活费和其它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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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法律用语的含义 

夫妻一方进行挥霍、转移、毁损、变卖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在司法

实践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民法原则并不适当，这增加了分割的难度。笔者认为应采用“举证责任

倒置”的原则，将举证责任转嫁给被申请方，如果被申请方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来否定所述事件的发生，

则可作为确立重要理由的依据。法律出台相关制度旨在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

的民法原则来处理，可能无法切实保护弱势一方的权利。相反，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可以更有

效地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9]。 
根据前文所述，“挥霍”、“重大疾病”等术语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来说是一个难点。为了确保法

律适用的公平性，有必要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对这些规定术语的解释，而不仅依赖于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10]。目前，我国的法治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法官的素质仍有待提高，有些法官可能无法正确运

用自由裁量权。通过对这些模糊术语进行明确规定，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使司法决策更加公正。 

4. 结语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夫妻是一体的，婚内夫妻财产也是一体的，原则上夫妻在婚内不能对共有

财产进行分割。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法治的完善，各种法律法规都开始强调夫妻对财产处分的

平等性和独立性，所以夫妻双方应该有权利平等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包括分割婚内共同财产。我国当

下的法律对夫妻婚内共同财产分割的事由进行了说明，这在维护夫妻财产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

且及时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在立法上还存在着不足，比如财产分割范围不够明确、适用情形较狭窄、

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护等，所以对婚内夫妻财产的分割进行研究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民法典》将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规则上升至国家法律的层面，此条规定逐渐被社会大众认知。

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作为一种在婚姻存续期间即可分割共同财产的救济途径也必定会引起人们的

关注。但是由于我国当下的婚内夫妻财产分割制度不够完善仍旧存在不足，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内

财产分割制度的使用限制也处在严格的把控中。除重大法定事由以外，其他情形都不可以对婚内共同财

产进行分割。婚内财产分割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对婚内财产可分割的范围、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都没有

进行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使得司法人员在审判中面临着困难和挑战，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本文

通过对婚内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对婚内夫妻分割共同财产制度及观念进行探讨研究，对

其重要原因与共同的基础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这样做的意义可以便于对我国的相关弱势群体进行法律

救助，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以此来促进我国法治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对我国婚姻法的完善提供

有效的建议。 
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虽然得到了部分司法机构的有效承认，但距离完善夫

妻财产制度，甚至是婚姻财产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总之，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

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建

设和发展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从而不断完善，以此来达到降低司法实践中的纠纷和矛盾的目的，促使我

国的法治建设更加健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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